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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 当败诉方不

履行自己的给付义务时， 胜诉

方往往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而法院执行最有效最直接的手

段就是查封或者冻结被执行人

名下的财产。

当法院查封被执行人名下

的房产时， 可能会出现被执行

人只是产权登记人， 其名下的

房产不是其本人所有， 而是其

配偶所有的情况。 这时， 被执

行人的配偶可以提起执行异议

之诉。

现实生活中， 也有些败诉

方为逃避履行债务， 和配偶恶

意串通， 隐匿夫妻共同财产，

损害债权人利益。

当出现这些情况时， 应当

优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还是保

护被执行人配偶的利益， 如何

平衡债权人和被执行人配偶之

间的利益， 成为一个需要斟酌

的问题。

执行异议之诉中， 法院首

先要审查被执行人与配偶之间

是否有恶意串通的情况。

夫妻之间的生活对于外人

来说是比较私密的， 如果夫妻

二人想要串通起来损害债权人

利益， 操作起来还是比较容易

的。

因此， 执行异议之诉中法

院一般主要审查两个重要事

实：

首先， 被执行人名下的财

产是其个人财产， 还是挂名财

产；

其次， 执行异议人和被执

行人是否有恶意串通之嫌， 即

夫妻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逃

避合法债务之嫌。

司法实践中， 只要被执行

人和配偶之间不存在恶意串

通， 且双方处分财产的时间早

于债权形成的时间， 那么法院

在保护债权人利益和被执行人

配偶利益之间， 依法会优先选

择保护被执行人配偶的利益。

当然， 针对夫妻一方的个

人债务， 法院是可以对夫妻共

同财产进行查封或冻结的。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

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不分份额

地享有所有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 扣

押、 冻结财产的规定》， 执行

法院可以依法查封、 扣押、 冻

结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

产。 但鉴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一

方对外负债而被执行的情况不

属于法定 “婚内析产 ” 的情

形， 被执行人的配偶在不离婚

的前提下无权提出析产诉讼，

执行法院也就难以确定被执行

人和配偶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

各自份额。

但从笔者搜集到的案例来

看， 这种情况下法院多数选择

了优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被

执行人配偶的利益往往难以得

到保护。

而且就算法院最后支持了

被执行人配偶的执行异议申

请， 由于诉讼周期较长， 被执

行人配偶一方的利益也势必会

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有鉴于此， 我认为将来在

法律层面应该规定， 因夫妻一

方的债务导致夫妻共同财产被

查封的， 配偶一方有提起婚内

析产诉讼的权利。

房子被配偶的债权人查封了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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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案件中， 以借条形式达成借款

合意的方式占相当大的部分， 很

多情况下， 在借条上除借款人或

者收款人签字外， 还有第三人的

签字。

对于该第三人的签字， 由于

并没有明确注明是 “共同借款

人” “保证人” “见证人” 抑或

其他性质， 当出借人、 借款人和

第三人对该签名的法律性质认识

不一时， 就需要对其进行正确认

定。

情形一 ： 第三人属于借款

人。

民间借贷大多发生在亲朋好

友之间， 有的是夫妻、 父子或者

兄弟姐妹向出借人借款的， 在这

种情况下， 在借条上签名的第三

人一般应当认定为是 “共同借款

人”。

例如， 张某、 李某夫妻为了

购买房屋 ， 向张某的姐姐借款

20 万元， 在张某写给姐姐的借

条中写到 “因购买房屋， 收到借

款 20 万元整”， 在 “借款人” 之

后， 写了 “张某” 名字， 在下一

行则写了 “李某” 名字。

事后， 张某的姐姐依据该借

条， 认为张某、 李某夫妻为 “共

同借款人”， 要求二人对借款承

担连带归还责任。

此时， 如果张某也认可李某

是 “共同借款人”， 那么认定李

某为共同借款人没有太大问题。

即使张某不认为李某为共同借款

人 ， 根据张某和李某为夫妻关

系， 其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的事实， 也仍然是可以认定他们

夫妻为共同借款人的。

还有一种情况 ， 在 “借款

人” 下面签名但前面并没有书写

“借款人” 字样， 但实际该笔款

项汇入了签字人的账户， 而且出

借人和书写借款人的人也都认为

该人是 “共同借款人”， 也应当

认定为 “共同借款人”。

例如， 李四和王五为合伙经

营的伙伴， 李四在向孙某借款时

书写的借条上 “借款人” 之后写

下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所借款项

悉数汇入了王五的账户， 王五在

借条的最后一行也写上了自己的

名字。 当孙某持该借条以李四和

王五为 “共同借款人” 主张归还

借款， 李四也认为王五为 “共同

借款人” 时， 应当认王五为 “共

同借款人”。

情形二 ： 第三人属于保证

人。

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出借人

和借款人完全不熟悉或者虽然见

过几面但并不了解， 但是借款是

在借条最后签名人的撮合下实现

的， 且出借人甚至是借款人都认

为其签名的意思是保证人， 这种

情况下可以认定该第三人为 “保

证人”。

例如， 高某因为做生意需要

资金周转， 求助于同样经商的好

朋友刘某， 刘某手中暂时也没有

现金， 于是， 刘某又求助自己的

好朋友钱某， 而钱某并不认识高

某。

最后在刘某的撮合下， 约定

以年利率百分之十的利息由钱某

出借给高某 10 万元， 期限为一

年。 刘某在高某出具给钱某的借

条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期限届满后， 高某不能按期

归还， 钱某以刘某为 “保证人”

为由要求刘某归还借款， 而钱某

也认为刘某为 “保证人”， 此时，

即可以认定刘某书写其名字是

“保证人” 的意思， 进而认定其

为保证人。

情形三： 第三人属于是见证

人。

除了上述两种情形外， 在借

条最后书写名字的第三人既没有

收到借款， 其和出借人和借款人

也没有特定关系， 而且该第三人

是一方或者双方找来签名的。

此时 ， 一般会认定此人为

“见证人”， 他只是见证和证明了

借款协商的过程， 或者见证了借

款交付的过程等。

例如， 甲乙丙三人为老乡关

系， 丙向甲借款并要求甲现金支

付， 甲找来了乙， 并要求乙在借

条的最后签名， 在乙签名后， 甲

便将丙要借的一万元现金从保险

柜中拿出交付给了丙。

这种情况下， 当应当认定乙

为 “见证人”。 也就是说， 在不

能认定是 “共同借款人” 和 “保

证人” 的情况下， 在借条最后签

名的人一般都应当认定为 “见证

人”。

根据笔者从事律师职业多年

遇到的情况来看， 在他人借款的

借条上签署自己的名字， 肯定面

临一定的法律后果。

越是熟悉的人， 越是介入深

的人， 其签下自己名字的行为越

有可能被认定为 “共同借款人”

或者是 “保证人”， 从而需要承

担还款责任。

民法上对事实的认定要求达

到 “高度盖然性” 即可， 而且在

具体司法实践操作中， 不少案件

只要达到 “可能性更大” 即被认

定为案件事实了， 而并不像刑法

那样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事实确实而充分的程度。

因此， 要想自己的行为不被

错误认定 ， 只有事先认真想明

白、 写清楚， 才能防患于未然。

第三人在借条上签字的法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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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每个人、 每个行

业都离不开互联网， 律师业也

不例外， 互联网的发展对律师

业务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 笔者认为， 这一影响主要

体现在律师业务开拓方式、 律

师对客户的服务方式和客户对

律师服务质量的要求方面。

首先是律师对业务的开拓

方式。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 律师

业务的开拓主要依赖口碑和传

统媒体 。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

展， 互联网的海量信息， 特别

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判决

书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开和各种

法律电商的兴起， 在大数据时

代律师业务的宣传不再是单向

的。

有潜在法律需求的网民，

对于律师的宣传是可以从大数

据中得到验证的。 举例来说，

你在互联网上宣称自己是一个

资深刑事辩护律师， 但如果通

过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 没有

看到你办理过刑事案件， 显然

这种宣传就无法令人信服。

因此， 互联网虽然拓展了

律师开拓业务的方式， 同时也

对律师的诚信提出了更高要

求。

其次是律师对客户服务的

方式。

律师与客户以往主要通过

面对面交流或者电话、 邮寄、

派专人递送文件等方式。 而现

在视频会议、 电子邮件、 微信

的普及大大降低了律师与客户

交流的成本， 也提高了服务的

效率。 但随着微信等即时通信

工具的出现， 客户对律师的反

馈速度要求也大大提高。

最后是客户对律师服务的

质量要求更高。

在互联网时代， 知识、 信

息的获取不再是一个难题， 任

何知识、 信息都可以从互联网

上搜索获得， 法律知识也不例

外。 在这种情况下， 律师数十

年积累的业务知识， 有可能他

人花几分钟就能搜索到。

基于此， 互联网时代客户

对律师的服务质量就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举例来说， 我们在给客户

作法律分析时， 指出该案有几

种可能性， 客户可能基于从互

联网上搜索到的信息， 指出你

的分析有遗漏， 法院还有其他

判决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律师

的我们就需要更加谨慎地面对

每一个案件， 分析每一个案件

的区别， 争取以最高的质量以

令人信服的方式来完成每一个

案件。

综上，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为律师开拓业务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 降低了律师与客户之间

的交易成本， 使律师对客户的

服务更加便利。 同时客户对律

师的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互联网对律师来说既是一

种机遇， 更是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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